
现有学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材料清单 

 

序号 纸质材料名称 相关要求 

1 申请 
 

2 
《现有学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

民办学校审批登记表》 

 

3 
《现有学校决策机构关于选择登

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决议》 

现有学校决策机构所有成员签字 

 

4 
现有学校举办者选择非营利性办

学属性的决定 
现有学校所有举办者签字或盖章。 

5 培训机构依法修订后的章程草案 

1.民办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制定章程，举办者根据章

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，参与办学和管理活动。章程

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 

 名称、住所。 

 办学宗旨、类型。 

 办学的业务范围。 

 资产来源及管理使用原则。 

 组织管理制度。 

 决策机构及监督机构的产生办法、人员构成及

议事规则。 

 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及罢免程序。 

 机构终止程序及终止后资产的处理办法。 

 章程修改程序。 

 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2.明确办学属性，即非营利性培训机构。 

3.删除有关依法获取或不获取“合理回报”的条款。 

4.调整其他与现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相违背之处。 

5.经现有学校决策机构全体成员签字确认。 

6 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

民办培训机构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

要求，制定并完善以下各项规章制度。 

  （一）行政管理制度。 

  （二）教学管理制度。 

  （三）安全管理制度。 

  （四）员工管理制度。 

  （五）学生管理制度。 

  （六）档案管理制度。 

  （七）资产管理、财务管理以及学杂费存取



 

 

 

专用账户管理制度。 

  （八）收费和退费管理制度。 

  （九）设施设备管理制度。 

（十）教师培训及考核制度。 

7 

党组织 

7.1 学校党组织建设方案，明确党

组织形式； 

7.2 学校教职工党员名单； 

7.3 设独立党组织的，提交学校党

组织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

及学校党组织组成委员名单。 

7.4 以联合支部或党建联络员形

式开展党建活动的，提交相关证

明材料。 

根据《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

（试行）》坚持应建必建。凡有 3 名以上正式党

员的民办学校，都要按照党章规定建立党组织，

并按期进行换届，党员人数不足 3 名的，可采取

联合组建、挂靠组建、派入党员教师单独组建等

形式建立党组织。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，

要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、联络员或建立工

会、共青团组织等途径开展党的工作，条件成熟

时及时建立党组织。批准设立民办学校，要坚持

党的建设同步谋划、党的组织同步设置、党的工

作同步开展，变更、撒并或注销民办学校，上级

党组织应及时对民办学校党组织的变更或撤销

作出决定……推进党组织班子成员进入学校决

策层和管理层。民办学校党组织书记应通过法定

程序进入学校董（理）事会，办学规摸大、党员

人数多的学校，符合条件的专职副书记也可进入

董（理）事会。党组织班子成员应接照学校章程

进入行政管理层，党员校长、副校长等行政领导

班子成员，可按照党内有关规定进入党组织班

子。 


